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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5 年行政执法案件数据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卫强 18975219111

行政执法
单位名称

行政执法行为类别及项目

行政许可
(件)

行政确认
(件)

行政强制
(件)

行政裁决
(件)

行政检查
(次)

行政处罚
(件)

投诉举报为线
索来源办案数

(件)

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案
件(件)

罚没金额
（元）

移送司法机关
刑事案件件数

行政复议案
件数（件）

行政诉讼案
件数（件）

湘乡市应
急管理局

10 0 26 0 377 41 137 29
1334080.2

9
1 197 3

填表说明：1.各单位汇总的执法案件数据必须是当年已办结的案件数据。

2.委托执法的有关数据由委托机关汇总报告、公开。

3.本表汇总数据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4.县市区数据含乡镇（街道）执法数据，但注意不要与委托执法部门重复统计。

5.行政复议案件数与行政诉讼案件数统计口径为前述 6 项行政执法行为引起并在本年度内立案的复议、诉讼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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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5 年涉企行政执法数据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卫强 18975219111

行政执

法单位

名 称

行政执法行为类别

涉企行政

处罚(件)

涉企行政

强制(件)

涉企行政

检查(次)

跨部 门联 合

涉企 行政 检

查（次）

扫码入企

（次）

罚没金额

（元）

投诉举报为

线索来源办

案数(件)

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

案件(件)

免罚案件

（件）

免罚金额

（元）

从轻减轻

案件（件）

从轻减轻

金额（元）

包容审慎适

用行政强制

措施（起）

湘乡市

应急管

理局

41 26 377 10 252
1108845.2

7
137 28 3 0 8 144000 0

填表说明：1.涉企行政执法定义指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农
民专业合作社视为企业）为行政相对人的执法行为。

2.各单位汇总的执法案件数据必须是当年已办结的案件数据。

3.本表汇总数据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4.执法数据为“0”的也要进行分析。
5.县市区数据含乡镇（街道）执法数据，但注意不要与委托执法部门重复统计。
6.委托执法的有关数据由委托机关汇总报告、公开。
7.“包容审慎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情况”包括不予实施行政强制决定、限缩行政强制措施范围、限缩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时间。
8.“罚没金额”以年底各单位财政入库数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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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5 年行政执法保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卫强 18975219111

行政
执法
单位
名称

行政
执法
监督
及法
制审
核人
数

行政
执法
岗位
编制
数

在岗执法人
员数

执法辅
助人员

数 本部
门持
证人
数

综合行
政执法
机构持
证人数

行政执法

人员培训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

执法类电子技术

监控设备

行政
编制

事业
编制

工
勤

外
聘

人次

(人)

学时

(时)

执法

记录

仪

(台)

录音

笔

(台)

服装

(人)

车辆

(辆)

其他

执法

设备

执法

领域

设备

数量

近三年

罚款金

额（万

元）

湘 乡

市 应

急 管

理局

2 22 5 17 0 0 45 7 22 1056 4 0 7 1 0 0 0 0

填表说明：1.行政执法监督及法制审核人数为实有在岗人数。
2.“本部门执法证持有人数”包含本部门二级行政执法机构持证人数。
3.“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拥有执法资格证人数”指单独设立的行政执法机构（如支队、乡镇综合执法大队等），未单独设立
执法机构，则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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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5 年“两法衔接”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卫强 18975219111

行政执法单位名称

是否使用

“两法衔

接平台”

正向衔接 反向衔接

移送案件

数（件）

刑事

立案数

刑事不予

立案数

不予起诉

案件数

反向衔接

受案数

行政处罚

立案数

不予行政处罚

案件数

湘乡市应急管

理局
否 1 1 0 0 1 1 0

注：1.“刑事不予立案数”以行政执法机关收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文书为准。
2.“不予起诉案件数”以行政执法机关收到检察机关不予起诉、检察建议为准。
3.“反向衔接受案数”以行政执法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司法建议为准。
4.同一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涉及多个行政执法案件线索或问题的，应当予以累计。
5.“移送案件数”应当大于等于“刑事立案数”“刑事不予立案数”“不予起诉案件数”之和。
6.“反向衔接受案数”应当大于等于“行政处罚立案数”“不予行政处罚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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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25 年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卫强 18975219111

行 政 执
法 单 位
名称

行政处罚
事 项 数
（项）

行政许可
事项数（项）

行政检查事
项数（项）

编制《跨部门
联合检查》计
划数（个）

依据上级部
署开展专项
检查数（个）

编制本级专
项检查计划
数（个）

评查行政执
法 案 卷 数
（件）

评查案件整
改 问 题 数
（项）

查摆行政执
法问题线索
数（条）

湘 乡 市
应 急 管
理局

65 项 7 项 28 项 3 个 11 个 1 个 3 个 26 项 0

填表说明：1.本表汇总数据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2.行政处罚事项数、行政许可事项数、行政检查事项数请分类统计,例如：食品安全监管类 X项、药品、医疗器械与化妆品监管类
X项、药品、医疗器械与化妆品监管类 X项。

3.案卷评查指各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本单位及下级单位开展的案卷评查，不包含同级、上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
机构对本单位开展的案卷评查。


